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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安委办〔2023〕42 号

浙江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

《落实“隐患不排查、问题不整改就是事故”
理念若干举措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安委会，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：

现将《落实“隐患不排查、问题不整改就是事故”理念若干

举措（试行）》印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浙江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3 年 6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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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实“隐患不排查、问题不整改就是事故”
理念若干举措（试行）

为贯彻省委、省政府部署要求，落实“隐患不排查、问题不

整改就是事故”理念，深刻吸取重大事故教训，全面压实生产经

营单位主体责任、现场工作责任、部门监管责任、属地党委政

府领导责任，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安全生产法》）等规定，

明确以下工作举措：

一、生产经营单位承担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主体责任，生

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是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第一责任人，应

当依法组织落实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。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

责人每季度至少带队开展 1 次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，其中高

危行业领域、小微园区（厂中厂）运营单位每月至少 1 次。

二、生产经营单位聘请未经安全培训合格、未取得相关证

书的人员在特种作业岗位上岗作业的，责令改正同时依法处罚。

三、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、有关人员未履行隐患

排查治理职责，构成违法行为的，责令改正同时依法处罚；逾

期未改正的，生产经营单位和主要负责人或有关人员依法“一案

双罚”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。

四、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发现生产经营单位

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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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责令暂时停产停业、停止建设、停止施工或者停止使用，

期限一般不超过 6 个月。

五、生产经营单位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被责令局部或者全部

停产停业等的，应当按照要求整改治理后申请恢复生产经营。

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接到书面申请或者整改治理

限期届满的，应当在 10 日内进行现场核查，经审查同意后方可

恢复生产经营。

六、生产经营单位违反《安全生产法》规定，被责令改正

且受到罚款处罚，拒不改正的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

部门可以自作出责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，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

连续处罚。

七、生产经营单位存在重大事故隐患，一百八十日内 3 次

或者一年内 4 次受到行政处罚的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

的部门应当提请当地政府关闭并对主要负责人实施行业禁入等

约束措施。

八、生产经营单位因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被依法责令停产停

业、停止施工、停止使用有关设备、设施、场所或者立即采取

排除危险的整改措施，而拒不执行，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

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的，移送司法部门依法追究有关人

员的刑事责任。

九、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是本地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，

班子其他成员对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领导责任。各级

政府召开防范安全事故工作会议每季度至少 1 次，会议应当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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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决定并形成纪要，会议确定的各项防范措施必须严格实施。

十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

对容易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严格检查，发现

事故隐患或者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依法处理。

十一、乡镇（街道）以及开发区（园区）、港区、风景区等

各类功能区，应当将安全生产纳入基层网格化管理范围，按照

职责对生产经营单位隐患排查治理进行监督检查和指导服务，

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。

十二、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协助开展安全生产工作，发动村

（居）民参与事故隐患排查、政策宣传，及时报告发现的事故

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。

十三、因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造成重大事故隐患或者导致重

大事故，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，人民检

察院可以依法提起行政或者民事公益诉讼，督促政府和负有安

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严格履行职责。

十四、党委政府及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按照

职责加强对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监督管理，在各级各类专

项检查中，因履职不到位，未发现重大事故隐患或对重大事故

隐患跟踪整改不到位、不依法及时处理的，依规依纪依法追责

问责。

十五、党委政府领导因工作不力同一区域、同一行业领域

反复出现重大事故隐患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，事故隐患排查治

理工作弄虚作假、隐瞒不报的，依规依纪依法从重或者加重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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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问责。

十六、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关人员对发现

的重大事故隐患不及时处理的，依规依纪依法追责问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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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依申请公开）

抄送： 省人民检察院。

浙江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1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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